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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臺灣企銀)所提供 SIM卡詐欺防護服務(下稱本服務)是

透過電信業者進行本服務，當您勾選同意或使用本服務後，即表示您同意並遵守

以下條款： 

 

一、本服務說明 

本服務係由臺灣企銀提供，針對您 SIM卡詐欺防護所設計之資安防護機制。當

系統偵測申請人之 SIM卡於近期有更換紀錄時，將自動啟用本服務，透過臺灣

企銀交易處理中心進行身分驗證，以確認是否為本人操作，維護申請人銀行帳

戶安全。 

 

二、本服務使用者約定條款 

甲、申請資格及限制 

(一)本服務提供具備臺灣企銀有效帳戶之自然人申請使用，且僅限透

過臺灣企銀行動銀行 APP(下稱行動銀行 APP)方得申請啟用本服

務。 

(二)申請人須提供正確且可供聯繫之電子郵件與必要身分資訊，並同

意接受行動銀行 APP推播服務以通知個人身分驗證。 

(三)本服務不適用對象包含法人帳戶、多組 SIM卡門號用戶、eSIM用

戶或臺灣企銀另行公告之限制對象。 

(四)本服務啟動後，如申請人進行 SIM卡更換，須依指示完成身分驗

證始得繼續使用及驗證綁定之功能。 

乙、服務使用限制 

(一)本服務僅供合法用途，使用者不得以任何方式進行違法、妨礙或

破壞本服務系統正常運作之行為。 

(二)申請人不得轉借、讓與或授權他人使用本服務所設定之資訊；如

因此產生爭議或損害，應自行承擔全部責任。 

(三)發生手機或 SIM卡遺失時，申請人應即刻聯繫其所屬電信業者辦

理停話或掛失作業，以確保個人資訊與交易安全。 

三、服務終止 

甲、用戶主動終止 

(一)申請人可隨時透過臺灣企銀或行動銀行 APP提供之服務管道終止

關閉本服務。 



乙、臺灣企銀終止事由 

(一)若申請人違反本條款內容、提供不實資料，或有妨害本服務正常

運作之情事，臺灣企銀得隨時終止或暫停申請人之服務資格，無

需另行通知。 

(二)臺灣企銀有權依其營運考量或政策調整，終止或變更本服務，並

將以公告或電子郵件通知方式告知申請人。 

四、損害賠償及責任限制 

甲、因非可歸責於臺灣企銀之事由致申請人使用或無法使用本服務，全部

或一部所造成之直接或間接損害，臺灣企銀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五、隱私權告知條款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暨同意事項： 

臺灣企銀為辦理本服務，需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為保障您的

正當權益，請務必詳閱以下所述事項： 

甲、蒐集目的：用於身分驗證、安全控管及提供本服務內容與必要通知，

目的包含但不限於： 

(一)069-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管理、090-客戶管理與服務、135-資訊

（通）訊服務、136-資訊與資料庫管理、137-資通安全與管理、

148-網路交易服務等。 

乙、個人資料之類別（依服務項目不同，可能會使用以下全部或一部分資

訊）： 

(一)辨識個人者：手機號碼、裝置資訊 （例如您的終端設備型號、作

業系統版本、裝置的唯一識別碼，以及包括手機號碼在內的行動

網路資訊）、SIM卡資訊、出生年月日、門號之電信服務資訊（包

括但不限於輔以辨識個人之相關內容如：門號申辦方式、門號持

有期間等）。 

(二)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國民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外來人口統

一證號、往來臺灣通行證證號。 

丙、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本服務執行期間。 

(二)地區：中華民國境內。 

(三)對象：臺灣企銀、服務提供商及電信公司，或依法令規定提供予

臺灣企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他第三方。 

(四)方式： 



1. 臺灣企銀將透過數位形式蒐集、處理及利用您所提供的個人

資料進行身分核實，並將您提供的個人資料傳輸予您的電信

公司進行線上即時身分認證。 

2. 您同意授權您的電信公司得就前述個人資料與您留存於您的

電信公司之個人資料進行比對後，傳輸認證結果正確與否予

臺灣企銀。 

丁、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您可透過攜帶本人證件親臨臺灣企銀，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當

事人權利規定，包含： 

1. 查詢或閱覽。 

2. 製給複製本。 

3. 補充或更正。 

4. 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刪除。 

惟因執行業務所必需、特定目的消失前或未逾保存年限者，得不

予刪除。其行使方式依法令及臺灣企銀相關規定

（www.tbb.com.tw）。 

戊、當事人拒絕提供對其權益之影響： 

若您未能或無法提供以上個人資料予臺灣企銀，將無法辦理本服務。 

六、其他約定事項 

甲、本服務條款與隱私權條款如有未盡事宜，依臺灣企銀「個人戶開戶總

約定書」之約定條款辦理；若無相關規定或非所適用者，依誠信原則

處理之。 

乙、臺灣企銀得視情況隨時修訂本條款，並以網站公告或電子郵件通知方

式告知申請人，申請人續用本服務即視為同意修訂內容。 

丙、如有本服務相關疑問，申請人可洽臺灣企銀客服中心（0800-01-7171 

(限市話)、02-2357-7171）或至官網查詢（www.tbb.com.tw）。 

 


